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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 第 2 部分：人口》 

解读 

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 第 2 部分：人口》已于 2022

年 12 月 8日发布，于 2023 年 1月 1 日实施，现就编制背景、

主要内容解读如下： 

一、为什么编制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 第 2部分：

人口》 

我市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 SZDB/Z 159—2015《公共基

础信息数据元规范》2015 年 12 月发布，从 2016 年 1 月 1 日

开始实施。标准共包括 4 个部分：总则、人口、法人和房屋，

规定了我市电子政务信息采集、共享中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

的分类及格式、管理原则、组成要素、管理流程、管理工具

等内容，其发布和实施有效提升了我市政务信息化建设、应

用和管理工作的规范化。 

该标准实施多年以来，各类基础数据元的管理制度已发

生较大变化，有必要对各种数据来源进行深入梳理，对

SZDB/Z 159—2015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》的现有内容

进行修订，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准确性，以更好服务于我市

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技术体系建设。此外，电子证照、公

共信用、地理空间作为另外三大基础信息库，也是我市政务

服务数据共享交换的重要基础支撑，有必要在此次修订中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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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一并纳入其中。 

政务信息资源的共享是打破部门间数据孤岛、提升政府

监管和服务效率的重要基础支撑。其中，人口、法人、房屋、

电子证照、公共信用和地理空间作为我市六大基础信息库，

又是各部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中需求最基础、最频繁的信息

资源。本规范的制定将有助于我市六大基础信息库的建设，

促进各类基础信息资源在政府部门之间的共享和交换，为我

市开展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。 

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 第 2 部分：人口》规定了

人口相关的数据元，适用于深圳市政务信息化建设、应用和

管理。每个数据元给出内部标识符、中文名称、定义、同义

名称、数据类型、数据格式、计量单位、值域、关系、数据

来源部门、备注和版本等内容。 

二、本文件的总体结构和部分内容说明 

《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规范  第 2 部分：人口》标准结

构包括 5 个章节。以下对文件中的主要条款进行简要说明。 

（一）第一章：范围 

本文件规定了人口相关的公共基础信息数据元。 

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政务信息化建设、应用和管理。 

（二）第二章：规范性引用文件 



3 
 

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引用的相关文件，包括

GB/T 2260—2007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》、GB/T 

2261.1—2003《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码  第1部分：人的

性别代码》、GB/T 2261.2—2003《个人基本信息分类与代

码  第2部分：婚姻状况代码》等。 

（三）第三章：术语和定义 

本章节给出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。 

（四）第四章：人口数据元对象类关系 

本章节为新增章节，是在充分采纳征求意见单位建议的

基础上进行修订，包括三个层级：第一层为人口基础信息；

第二层为人口扩展基础信息，共分为 9个对象类，分别是户

籍基础信息、教育基础信息、卫生健康基础信息、民政基础

信息、劳动就业基础信息、社会保险基础信息、住房公积金

基础信息、住房基础信息、家庭成员间关系基础信息；第三

层为人口扩展信息。其中，第一层和第二层为人口公共基础

信息。 

（五）第五章：数据元目录 

在本章节中，将 SZDB/Z 159.2—2015《公共基础信息数

据元第 1 部分：人口》中的人口基础信息和人口概况合并为

人口基础信息，具体每个对象类的数据元说明如下： 

1、人口基础信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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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目下的信息与 SZDB/Z 159.2—2015 相比，主要技

术变化为：因已有“出生日期”，故删除了“年龄”数据元，

为了便于数据管理和共享，将已有的“身高”“血型”“健

康状况”“家族病史”数据元调整到卫生健康基础信息类别，

将已有的“兵役状况代码”数据元调整到民政基础信息类别。 

2、户籍基础信息 

本条目下的信息与 SZDB/Z 159.2—2015 相比，主要技

术变化为：基于现有人口库信息并通过调研和征求意见，新

增数据元“本地户口标识代码”“入户时间”“居住证状态

代码”等数据元。为了便于实际应用，将数据元“籍贯”修

改为“籍贯代码”。 

3、教育基础信息 

本条目下的信息与 SZDB/Z 159.2—2015 相比，主要技

术变化为：基于教育基础信息属性，删除了“所学专业”、

“最高学历毕业学校”、“最高学历入学时间”等数据元。

将“学位”调整为“最高学位名称”，“学历名称”调整为

“最高学历名称”。 

4、卫生健康基础信息 

本条目下的信息与 SZDB/Z 159.2—2015 相比，主要技

术变化为：基于现有人口库信息并通过调研和征求意见，将

条标题“计生”改为“卫生健康”，新增数据元“是否独生”

“生育动态代码”；删除了流动人口及计生相关数据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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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民政基础信息 

本条目下的信息与 SZDB/Z 159.2—2015 相比，主要技

术变化为：基于现有人口库信息并通过调研和征求意见，将

“男方姓名”“男方身份证件类型”“男方身份证件号码”

“女方姓名”“女方身份证件类型”“女方身份证件号码”

改为“配偶姓名”“配偶身份证件类型”“配偶身份证件号

码”；删除了结婚登记相关具体业务数据元；新增优抚和低

保相关的基础数据元。 

6、劳动就业基础信息 

本条目下的信息与 SZDB/Z 159.2—2015 相比，主要技

术变化为：基于现有人口库信息并通过调研和征求意见，新

增数据元“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”；由于单位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可以关联法人库中相关的单位信息，故删除数据元

“工作单位通信地址”“单位邮政编码”“单位经济类型”

“单位所属行业”“单位组织机构代码”“资格审批单位名

称”“取得资格时间”“劳动合同起始日期”“劳动合同终

止日期”等。 

7、社会保险基础信息 

本条目下的信息与 SZDB/Z 159.2—2015 相比，主要技

术变化为：基于现有人口库信息并通过调研和征求意见，新

增数据元“社保卡状态代码”“养老参保状态代码”“工伤

参保状态代码”“失业参保状态代码”“医疗参保状态代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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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生育参保状态代码”“单位社保号”“社保最近缴费月份”；

为了区别是个人还是企业，将数据元“社会保障号码”改为

“个人社保号”。删除了“医疗参保人员类别”“基本医疗

保险个人帐户建立日期”“定点医疗机构代码”等数据元。 

8、住房公积金基础信息 

本条目下的信息与 SZDB/Z 159.2—2015 相比，主要技

术变化为：基于现有人口库信息并通过调研和征求意见，为

了突出个人特性，将数据元“住房公积金账号”改为“住房

公积金个人账号”、删除了涉及业务数据元“参加公积金时

间”“本年支取额”“上年结转本金”“上年结转利息”“公

积金余额”等；新增数据元“公积金账户状态”。 

9、住房基础信息 

本条目下的信息与 SZDB/Z 159.2—2015 相比，主要技

术变化为：基于现有人口库信息并通过调研和征求意见，由

于与人相关的是房屋，故将数据元“建筑物编码”改为“房

屋编码”；根据规资部门的建议，将“产权证号”和“产权

类型代码”修改为“不动产权证号码”和“不动产权类型代

码”。 

10、家庭成员间关系基础信息 

本条目下的信息与 SZDB/Z 159.2—2015 相比，主要技

术变化为：基于现有人口库信息并通过调研和征求意见，新

增监护人、子女等相关的数据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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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附录 A（资料性）数据元索引 

本章节规定了数据元索引的内部标识索引及中文名称

索引。 

（七）附录 B（规范性）数据值域及代码 

本章节规定了性别分类、民族、身份证件类型、国家和

地区、政治面貌、死亡标识、户口类别、本地户口标识、居

住证状态、迁出深圳标识、学历、血型、家族病史、是否独

生、生育动态、婚姻状况、优抚对象类别、残疾人标识、从

业状况、个人参保状态、险种类别、离退休人员类别、养老

金领取、社保卡状态、养老参保状态、工伤参保状态、失业

参保状态、医疗参保状态、生育参保状态、不动产权证类型、

住房来源的值域及代码。 

三、附则 

本文件由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提出并归口，起草

单位有深圳市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深圳市大数据资源管理

中心、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。 

 


